[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3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闽考院自〔2023〕13号

各市、县（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各主考院校成（继）教院：
2023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8日至29日举行。为确保报名工作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报考方式
 (一）所有考生须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官网（www.eeafj.cn）--数字服务大厅--自学考试--自学考试考务考籍管理系统综合业务平台，选择模块进入系统报名报考。具体报名流程详见管理系统发布的《考生须知》。
（二）考生基本信息是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和毕业申请的重要依据。其中，通讯信息是各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联系考生的主要途径；证件照是考生在考务考籍管理系统中唯一存档照片，是打印《准考证—考试座位通知单》和办理毕业证书的依据。新生要如实认真填写各项基本信息，严格按照自考新生网络报考报名证件照要求上传本人近期标准电子证件照（具体标准详见报名系统帮助中《关于规范采集自考新生网络报考报名证件照要求的通知》），确保准确无误。考生因填写错误、照片过度PS或达不到标准要求，产生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2018年1月1日之后报名的考生原则上不予更改照片信息。
身份验证过程中人脸识别未通过的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在新生网上信息确认时间内（不含双休日）到报名点所在地的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试点、衔接、二学历专业新生到所属主考院校）进行身份识别，确认考生信息。
（三）我院将对报考专科衔接本科专业和二学历专业的新生进行资格核查，不符合条件的将无法报名成功；对报考中职（含技师技工）衔接专科考试的新生进行抽查，不符合条件的将取消其衔接类报考资格，报考费不予退还。
（四）所有考生在确认报考缴费前，须认真核对选择的报考课程等信息是否正确。报考课程一经确认且网上缴费成功后，所报考的课程不得删减、更改，缴纳的报考费不予退还。
 二、报名报考时间
（一）报名报考时间
1.新生网上预报名时间（含证件照的上传、审核通过）：8月28日9:00—9月11日17:30。
2.新生网上信息确认时间：8月28日9:00—9月12日12:00。
3.网上报考课程时间：8月28日9:00—9月12日17:30。
（二）考试课程及时间安排
开考专业考试课程及时间安排详见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数字服务大厅--自学考试--公示公告--《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23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考试时间安排的通知》（闽考院自〔2022〕23号）。
三、准考证打印
考生应于10月中旬关注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官网考试相关动态公告，在规定时间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打印《准考证—考试座位通知单》。
四、“衔接专业”主考院校报名工作要求
（一）各主考院校要严格按照《福建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衔接专业考试试点工作管理办法（试行）》（闽考委〔2019〕1号）相关规定，规范生源组织工作，加强教学管理，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二）各主考院校负责衔接专业考试的考生资格审核，我院将进行复查，若发现主考院校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况，一经查实，将予以通报、停止衔接考试工作等相关处理。
五、注意事项
（一）需更改手机号码的考生，应及时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官网--自学考试网上数字服务大厅--考生个人平台--个人信息维护，进行更改。
（二）考生错误信息更改流程。在籍考生在报考过程中发现个人信息错误的，按以下要求进行更改：个人信息资料（含姓名存在生僻字、性别、民族、出生年月、身份证号）更改应于8月28日－9月12日（工作日正常上班时间），本人持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姓名存在生僻字者在身份证复印件上注明拼音），更改姓名还需出具居民户口簿原件及本人申请报告到当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试点、衔接、二学历专业考生到所属主考院校）进行更改。考生提供的所有材料由当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主考院校）审核后拍照，在系统中上传（文件格式为.jpg,大小控制在1M以内）。
（三）各市、县（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主考院校成（继）教院应根据报名工作需要配齐配足相关设备，确保报名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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